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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第 7屆第 10次董事會議紀錄 

 

開會時間：111年 12月 30日(星期五)上午 9時 30分 

開會地點：本會 6樓大會議室(台北市金山南路 2段 189號 6樓) 

主    席：陳碧玉董事長 

出 席 者：李玲玲董事(視訊)、呂秀梅董事(視訊)、林嚞慧董事(視

訊)、孫迺翊董事(視訊)、孫友聯董事、高玉舜董事(視

訊)、郭怡青董事(視訊)、劉志鵬董事(視訊)、薛欽峰董

事(視訊) 

請  假 者：張國勳董事、蘇昭如董事、官大偉董事 

列 席 者：周漢威執行長、嘉義分會林德昇會長(視訊)、嘉義分會

游瑞華執秘(視訊) 

記    錄：簡貝如、黃雅芳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 

 

貳、 確認本會第 7屆第 9次董事會議紀錄。(請參附件 1(密)) 

 

參、 工作報告 

一、重要事件報告。(請參附件 2) 

二、業務報告。(請參附件 3) 

三、本會已轉銷之呆帳控管清冊報告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依呆帳提列及轉銷處理作業要點第 6 條第 2 項權責單位應

每半年列表向董事會報告。 

（二） 本會已轉銷之債權，截至 111 年 11 月 30 日無異動情形，

控管清冊請參附件 4。 

四、嘉義分會稽核報告。(請參附件 5) 

五、嘉義分會會務報告。  

 

肆、 討論事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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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案由：士林分會會長報請執行長提交審查委員劉庭伃之辭任，

是否同意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依據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11 條第 1 項第 1 款

規定，擔任執行長、副執行長或執行秘書以外之重要職

位，有自行辭職者，由執行長提交董事會同意後解聘。 

（二）士林分會審查委員劉庭伃自行辭任，由分會報請執行長

提交董事會是否同意辭職後解聘，提請討論。(辭任書，

請參附件 6） 

決議：同意審查委員劉庭伃之辭任。 

 

二、案由：分會會長提交審查委員之解任，是否同意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依據法律扶助法第 45 條第 2 項規定，審查委員會委員，

其有辭職或不適任之情形者，應由分會會長報請基金會予

以解任。 

（二）附件律師共 7 人，分別經律師懲戒委員會警告處分確定以

及本會申訴停派案處分確認，分會會長提交董事會是否同

意解聘，提請討論。(公文、決議書處分以及公告、附表，

請參附件 7） 

決議：同意審查委員之解任。 

 

三、案由：士林、桃園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南投、嘉義、

宜蘭及台東分會會長推舉審查委員，是否同意聘任，請

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依據本會重要職位聘任及解聘標準第 8條、第 9條規定，

審查委員會及覆議委員會委員，由分會會長推舉符合資

格者，經執行長報請董事會同意後聘任之。本月份分會

提報之審查委員 7 人，經查均未曾受過申訴、律評及律

懲處分，提請董事會同意聘任。（名單請參附件 8-1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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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下列為曾受申訴、律評處分之審查委員，符合董事會提

報標準者，亦提請董事會同意聘任。 

1.五年內（即 107 年 1 月後）未曾受過申訴、律評處分，

目前並無案件在調查中者，審查委員共計 4 人。（名單

請參附件 8-2) 

2.五年內（107年 1月後）曾受過申訴、律評處分，但該處

分未達停派案，且該處分已執行完畢，目前並無案件在

調查中者，審查委員共計 8人。（名單請參附件 8-3) 

決議：同意聘任附件 8-1～8-3人選為各分會審查委員。 

 

四、案由：有關本會國際事務專門委員會陳雨凡委員辭任案，併同

執行長遴選唐博偉擔任本會第 7 屆國際事務專門委員會

委員，是否同意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法律扶助法第 42 條規定：「基金會依業務需要，得設各

種專門委員會，辦理法律扶助相關事宜。各專門委員會，

置委員若干人，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，均為無給職，由基

金會遴聘具有法學、社會學、心理學或其他專門學識之人

士擔任；其有辭職或不適任之情形者，應由基金會予以解

任。前項各專門委員會之委員，單一性別不得少於三分之

一。」 

（二） 陳雨凡委員係本會於 111 年 6 月 17 日第 7 屆第 4 次董事

會同意聘任之國際事務專門委員，任期自 111 年 7 月 1 日

起至 114 年 6 月 30 日止。惟陳委員經同年 9 月 30 日第 7

屆第 7 次董事會同意聘任為本會專職律師。陳委員於 111

年 12月 16日提出辭任(請參附件 9-1)。 

（三） 又，陳委員辭任後，第 7 屆國際事務專門委員會委員，尚

有一名委員員額(請參附件 9-2)，經執行長遴選邀請唐博

偉先生擔任(簡歷請參附件 9-3)，為切齊任期，唐博偉先

生之任期擬自通過日起至 114年 6月 30日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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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 若增聘唐博偉委員，本委員會包含副執行長為當然委員，

共有 20 人，女性委員為 7 人、男性委員為 13 人。符合法

律扶助法第 42條第 3項性別比例之規定。 

（五） 以上，委員人選是否同意辭任與聘任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  

一、 同意國際事務專門委員會委員陳雨凡之辭任。 

二、 同意聘任唐博偉先生擔任本會第 7 屆國際事務專門委員會

委員，任期自 111年 12月 30日起至 114年 6月 30日止。 

 

五、案由：請董事會同意聘任郭宜甄律師擔任專職律師，並派駐台

北分會，是否同意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(密) 

決議：同意聘任郭宜甄律師擔任專職律師，派駐台北分會。 

 

六、案由：請董事會同意聘任陳宜均律師擔任候補專職律師，並派

駐總會北部專職律師中心，是否同意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(密) 

決議：同意聘任陳宜均擔任候補專職律師，派駐總會北部專職

律師中心。 

 

七、案由：有關本會 112年度之稽核計畫，是否妥適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(一) 依據本會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第 18點第 1項第 2款規定，

稽核人員應檢視風險評估或績效達成程度等情形，就高風

險或主要核心業務優先擇定為稽核項目，並於每年 12 月

底前擬定次年度稽核計畫，經董事會通過後執行。  

(二) 已就本會內部控制之六大營運循環及其他控制作業，依各

權責機關督導所列待改善事項與本會重要列管事項擇定稽

核項目並計畫執行總會及 9個分會稽核作業，請參附件 10。 

決議：依董事會修正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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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案由：總會 112年度考核計畫草案，是否妥適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 

(一) 依本會人事考核作業要點辦理。 

(二) 就總會 112 年度考核計畫草案(請參附件 11），主要係就

當年度工作計畫內容與辦理成效，詳列考核細目、考核方

法及占比，綜觀總會績效。考核細目與內容，主要係依

112年度工作計畫書、董事會決議及主管機關建議擬定。 

(三) 另有關總會考核作業程序，援例請董事會推舉三位考核初

步審查董事。 

決議：依董事會修正意見通過。 

 

九、案由：有關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遴選及派案辦

法如附件 12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所示之修正草案」

是否妥適，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扶助律師遴選及派案辦法(以下

簡稱本辦法)係依法律扶助法第 23 條第 1、2 項規定訂定

之。本次修正係因 109 年 1 月 15 日公布修正之律師法

（以下簡稱律師法），就取得律師資格（經律師考試及格

並完成律師職前訓練者，得請領律師證書，律師法第 3

條參照）、加入公會及執業之規定（如領有律師證書並加

入地方律師公會及全國律師聯合會者，即得依律師法規

定於全國執行律師職務，律師法第 19 條參照），皆有修

正，本辦法中有關扶助律師之遴選及退場機制，自應為

相應調整。基此，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共

計修正五條，以資因應。 

（二）本辦法之總說明、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，請參附件

12，內容是否妥適，提請討論。 

決議：依董事會修正意見通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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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案由：有關「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志願服務作業要點如第

四點暨附表修正草案總說明所示之修正草案」是否妥適，

請討論案。 

說明： 

（一）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志願服務作業要點(以下簡稱本

要點)，經 100年 10 月 18日第 3屆第 20次董事會決議通

過以來，共計修正二次。 

（二） 本次修正係依司法院法律扶助基金會監督管理委員會第

166 次審查會意見，參照法院辦理招募單一窗口聯合服務

業務志願服務工作者作業要點之規定，於本要點第 4 點第

3 項及附表增訂基礎、特殊訓練之總時數並明列課程資訊，

以資明確（修正草案請參附件 13）。 

（三） 本要點經董事會決議後公告實施。 

決議： 照案通過。 

 

伍、 臨時動議 

   (無) 

散會 

 

下次會議時間：112年 1月 18日(三)上午 9時 30分。 

 

 

 


